
附件3

珠海市金湾区（开发区）促进内外

经贸发展项目资金申请表
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：

	企业名称
	
	成立日期
	

	住所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联系人及职务
	
	办公电话及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真
	

	二、财务事项：

	开户名称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三、申请项目类别：

	项目名称
	□ 海关AEO高级认证奖励
□ 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资助
□ 买方资信调查费用资助           

□ 对商贸企业达到限额以上规模给予奖励   

□ 对制造业企业成立销售公司给予奖励    

□ 对区内获得国家、省级商务部门授予的示范性步行街(商圈)荣誉给予奖励

	申请金额
	        元

	申请企业郑重声明如下：

1、申请企业共申请     项资金

2、申请企业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       页；

3、申请企业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；

4、申请企业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

5、申请企业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6、申请企业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 7、申请企业在业务发生年度至申报年度，在经营活动中未因违反海关监管（促进外贸发展事项）、安全生产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消防安全、税务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而受到处罚事项属《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规定中纳入听证适用范围的行政处罚。

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：（签名）

申请企业盖章：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说明：

1、若由授权人签署，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；
2、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公司基本存款账户，用于拨付资金，务必正确填写。


